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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西服装学院委员会文件
江服党发〔2023〕73 号

关于印发《江西服装学院教师师德档案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总支），各部门：

《江西服装学院教师师德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经 2023 年

12 月 27 日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江西服装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 2 -

江西服装学院教师师德档案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师德师风建

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教育

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2014〕10

号）、《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发〔2018〕19 号），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师德档案是教师职业生涯的重要记载，是师德考核结

果的重要记录。师德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个人师德师风承诺书；

（二）个人年度师德考核表；

（三）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处分材料；

（四）各类师德奖励、荣誉材料；

（五）其它师德有关材料。

第三条 师德档案建档对象为全校在职在岗教师，实行一人一

档。

第四条 师德档案归档主要包括以下程序：

（一）教学单位召开年度师德警示教育大会（一般为每学期

初），教师签订个人师德师风承诺书（一式二份），一份归入教师

个人师德档案，另一份交至人事处归入人事档案。

（二）教学单位组织年度师德考核（一般在学期末）。

1.教师填写《江西服装学院教职工年度师德考核表》（一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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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提交至所属教学单位；

2.教学单位组织开展师德考核，确认考核等级后，经有关负

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予以归档：一份归入教师个人师德档案，

另一份汇总后交至人事处存档。

（三）其他奖励或处分材料，根据奖励或处分下达时间，由

教学单位安排专人及时存入教师个人师德档案。

第五条 教师师德档案应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真实全面

的原则，如实记载教师的师德表现，不夸大事实，不少记、漏记、

瞒记，不得擅自修改、销毁有关内容。

第六条 教师师德档案的内容是教师年度考核、绩效考核、聘

期考核、教师资格认定与注册、职务（职称）晋升、岗位聘任和

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教师师德档案实行校院二级管理。党委教师工作部负

责全校教师师德档案建设的统筹协调、指导督查。各学院党委（党

总支）负责本单位教师师德档案日常管理和内容审核。

第八条 教师师德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各学院党委（党总支）

应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和审核相关师德档案资料，按时做好

归档和上报工作，原则上年底前完成本年度师德档案动态更新。

第九条 严格教师师德档案保密管理。教师师德档案的建设和

管理，应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对违反规定，造成档

案丢失、泄密或擅自更换档案资料等问题的，将追究当事人和有

关领导的责任。

第十条 各学院党委（党总支）要对本教学单位师德档案设专

柜管理，并做好防盗、防潮、防尘、防虫等工作。

第十一条 党政管理岗、教辅岗、工勤岗等工作人员，每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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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年度师德考核，填写《江西服装学院教职工年度师德考核表》，

一份送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存入教职工本人档案，一份由

所在部门存档。

第十二条 各教学单位师德档案的保管期限原则上不少于五

年。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

解释。

江西服装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